
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流程图

一、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、教育、考察

1、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（申请人）

①本人自愿向党组织提出申请；

②对虽未提出入党申请，但政治素质好，有培养前途的对象应进行启发引导，吸收参加党的一些活动，

使其提高认识，自愿提出入党申请。

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党支部：宣传党的基本理论、纲领、经验，提高党外群众对

党的认识，通过“特色党日”、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、个别谈心等方式吸引学生

向党组织靠拢

2、确 定 入 党 积 极 分 子 （党支部）

经党小组（共青团员经团组织）推荐，支委会（支部大会）讨论确定为积极分子，并确定两名党员（正

式党员或预备党员）作培养联系人，进行重点培养；建立入党积极分子档案

3、培 养 教 育 （党支部、培养联系人）

①吸收参加一些党的活动；

②交任务、压担子，通过参加党小组或支部的活动，在实践中锻炼；

③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学习、工作情况（思想汇报强调质量和真实感受，不强求数量）；

④帮助他们明确党员义务与权利，端正入党动机，提高思想觉悟，树立共产主义理想，坚定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信念

4、定 期 考 察 和 分 析（党支部、党小组、培养联系人）

对入党积极分子，党支部要定期分析其状况，听取培养联系人的党内外群众的意见，每半年对培养、

教育、考察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分析，形成书面考察意见填入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》。

5、集 中 培 训 教 育（党校、分党校、党支部）

①入党积极分子入党前必须输送到党校进行集中培训教育，未经党校培训一般不能发展入党；

②在中学期间参加过党校培训的，入党前应重新接受党校培训，但培养时间可连续计算。

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党支部：早引导、早联系、早教育

6、确 定 发 展 对 象 （党支部）

①入党积极分子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、考察，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，通过座谈了解、民主测评等形式

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后，由支委会或支部大会集体讨论后确定为发展对象；

②听取党外群众意见：由党支部组织，至少要有 2 名党员参加，采取座谈会或个别听取意见的方式进

行，要做好详细记录，党员要在记录上签字；

③团组织推优（在全体团员中进行）：本科低年级入党积极分子被确定为发展对象时，要通过团组织

推优的形式，听取团组织意见；本科高年级及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被确定为发展对象使，是否采取团

组织推优，应由基层党组织视党员发展工作需要而定。

7、政 治 审 查（党支部、党总支）

①政审的内容：申请人对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态度；申请人的政治历史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

现；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；尤其要看申请人是否信仰宗教、邪教、迷信、“法轮功”，有

无受刑事或政治处分

②政审的方法：同本人谈话、查阅有关档案材料、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，必要的函调或外调；经听

取本人介绍和查阅档案后，情况清楚的可不再函调和外调。

③政审要形成综合性的政审材料，要防止“重函调，轻政审”现象，防止以函调材料取代政治审查。



二、预 备 党 员 的 接 收

8、接收预备党员前的审核、预审 （党总支、党支部、组织员）

A.党支部应该整理和审核的入党材料：①入党申请书；②自传；③思想汇报；④党校结业证书（复印

件）；⑤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》；⑥党内外群众意见的原始记录；⑦团组织推优意见原始

记录；⑧政治审查材料等；党支部应向总支（党委）报告上述情况，提请党总支（党委）预审。

B. 党总支（党委）预审内容：①考察时间是否期满；②全过程是否规范；③材料是否齐全，填写是否

规范；④本人的思想政治、学习表现和群众基础是否符合党员标准。

9、对发展对象进行公示 （党总支 党支部）

① 公示内容：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政治面貌、学历、出生地、递交入党申请书时间、列为入党积极

分子时间、参加党校培训情况、培养联系人、政审人、举报电话、联系方式、公示期（一周）等。

② 公示方式：张贴红榜、院系主页、BBS、Email(相关老师)

③ 及时处理群众的举报监督，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核查结果确定公示对象是否符合条件。

10、确定入党介绍人 （党总支 党支部）

①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为入党介绍人；

②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，也可由发展对象约请或党组织指定。

11、填写《入党志愿书》（2004 年版） （申请人、介绍人）

党支部要向发展对象解释志愿书中的各项内容，志愿书由本人填写，入党介绍人作指导，填写要规范，

字迹要清楚（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），不允许涂改。党支部要对志愿书进行审阅。

12、召开接收预备党员大会 （党支部）

大会程序：①申请人宣读《入党志愿书》； ②介绍人如实介绍情况；③支委会负责人介绍情况，通

报公示结果，并提出初步意见；④大会讨论；⑤发展对象谈认识和决心；⑥大会表决并作出决议；（采

取举手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，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正式党员的半数方为有效）⑦支部负责人总

结；⑧党支部及时将支部大会的决议填入《入党志愿书》，决议内容：申请人的基本情况、入党动机、

对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态度、主要优缺点、政审的主要结论、是否具备党员的条件，应到会和实

到会的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人数，对申请人能否被接收为预备党员的表决结果（赞成、不赞成和弃权

票数），以及通过决议的日期和党支部书记签名盖章。

13、指派专人进行入党前谈话 （党总支）

①谈话人一般应为教师党员；②谈话内容：申请人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，对党员权利和义务的理解，

对群众态度和支部审议意见的态度；③谈话人应将谈话情况和自己对申请人能否入党的意见认真负责

地填入《入党志愿书》。

14、审 批 （党总支）

①党委授权党总支集体讨论审批，主要审核内容：党员条件是否具备；材料是否齐全、规范；手续是

否完备；总支审批格式为“经审查，同意吸收 XXX 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，预备期自 X 年 X月 X 日至 X

年 X 月 X日止”；②基层党委、党总支必须在三个月内审批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材料和决议，遇

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，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（我校为“党委授权、总支审批”）；超过三个

月未审批的，应由原报批党支部进行复议，再报基层党委、党总支审批；超过六个月未审批的，党支

部要重新为发展对象办理入党手续；③党总支、上级党委有权否决有关决议。

注：党员入党时间为党支部召开接受预备党员大会时间

15、组织部盖章、备案（党委组织部、党总支）

①党委组织部在志愿书上加盖“党委授权、总支审批”章、组织部和校党委书记的印章并备案。

②党总支将新发展党员基本信息录入学校的“党员基本信息管理系统”。



三、预备党员的教育、考察和转正

16、反馈审批结果 （党总支、党支部）

①党总支及时向支部反馈审批结果，支部及时通知预备党员，提出要求和希望；

②将预备党员编入党支部、党小组参加活动；③向支部大会公布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张榜公布；

④预备党员进入一年的预备期，接受继续教育和考察

17、入党宣誓 （党委、党总支）

①宣读参加宣誓新党员名单②宣誓人持立正姿势，面向党旗举右手握拳宣誓；③党组织负责人逐句领

誓，宣誓人跟读；④领誓人读完誓词说“宣誓人”后宣誓人分别报自己的姓名。

18、预备党员的教育、考察、培训 （党支部、党总支、党校）

①支部要通过听取党员汇报、谈心、严格组织生活、不定期考评、分配一定工作等方式对预备党员进

行教育和考察；②预备期满半年时，党支部要召开会议对预备党员的表现进行评议；

③党校要对预备党员进行集中培训。

19、提出转正申请 （预备党员）

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满之前，应提交书面转正申请：①说明入党、预备期满的时间；②对本人预备期内

的表现作全面的总结，说明成绩及不足，尤其是入党时支部大会提出的缺点改正情况；③今后努力的

方向；④提出按期转正的申请并表明态度。 （支部书记有义务提醒预备党员提出转正申请）

20、审查、讨论 （支委会、支部大会）

①支委会在听取群众、党员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；②支部大会讨论：预备党员汇报；支

委会介绍情况，提出初步意见；大会讨论；大会表决并作出决议；③ 具备条件的，按期转为正式党员；

不具备条件、需进一步教育和考察的，可延长一次预备期，延长时间不得少于半年，最长不超过一年；

不具备党员条件的，应取消预备党员资格。

21、审批转正申请和支部决议 （党总支）

①党支部将党员大会讨论结果报告党总支； ②党委授权党总支审批，党总支需在三个月内讨论审批，

审批格式为“经研究，同意 XXX 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，党龄从 X 年 X 月 X日算起”。

注：党 龄从预备党员转正之日算起

22、组织部盖章、备案（党委组织部）

① 党委组织部在志愿书上加盖“党委授权、总支审批”章、组织部和校党委书记的印章并备案。

23、反馈转正审批结果 （党总支、党支部）

①党总支及时向支部反馈转正审批结果，支部及时通知党员，提出要求和希望；

②审批结果应向支部大会公布，并张榜公布。

24、将党员发展材料存档 （党总支）

基层党委、党总支要及时将党员发展材料存档，存档材料包括：《入党志愿书》、入党和转正申请书、

自传、政治审查材料、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》等。


